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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构法律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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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　要：关于法律解释的诸多争议，大部分应归咎于法律方法体系的混乱。因而，重构法

律解释的关键在于为其在方法体系中寻找合理的定位。一方面，法律方法体系的建构必然暗

含“裁判理念”，它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律解释是服从立法者抑或主张创造；另一方面，解释方法

置于法律推理的理论框架下，将其与背后的实质性依据（理由）紧密结合，最终转化为围绕相关

证据的“论辩”，不仅突显了其方法论意义，也理顺了与其他方法之间的关系。基于此，法律解

释应做“减法”的课业：放弃对法律适用的“正确性担保”、设定解释方法运用的限度、清理解释

方法清单，并致力于开发“解释规则”，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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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以前，法律解释学几乎就是

法律方法论的代名词。围绕法律解释形成的文献

汗牛充栋，法律解释学的体系也极为庞杂。然而，
数百年的学术积累，并没有平息争论，甚至法律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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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自身 的 方 法 论 意 义 都 受 到 了 质 疑。正 如 波 斯

纳、卢埃林等学者指出的，各种解释方法的立场相

互矛盾（包括解释目标和解释范式的不同），根本

无法为司 法 裁 判 提 供 具 有 操 作 意 义 的 方 法 论 指

引。用拉德布鲁赫的话说，法律解释的方法需要

一套“元规则”：解释方法排序的规则。
事实证明，对法律解释学来说，这是一项无法

完成的任务。桑本谦教授更是表示：“各种解释方

法的选择不是智识性的，而是策略性的。司法中

的法律解释，从其根本看来不是一种解释，而是一

种策略。”［１］（Ｐ１１）这 是 多 么 令 人 绝 望 的 结 论。我 们

不禁要问：法律解释何以陷入如此困境？

　　一、法律解释的定位

法律解释是法律方法家族的重要成 员，它 与

其他方法一同构成了法律适用的实质内容。波兰

学者卢勃列夫斯基将各种具体的方法视为司法裁

判的要 素（ｔｈｅ　ｅｌｅｍｅｎｔｓ　ｏｆ　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－ｍａｋｉｎｇ），包

括：“有 效 的 规 则 （ｔｈａｔ　ｏｆ　ｖａｌｉｄｉｔｙ　ｏｆ　ｒｕｌｅ，

ｄｅｃｉｓｉｏｎ　ｏｆ　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）；法 律 解 释 （ｔｈａｔ　ｏｆ　ｔｈｅｉｒ
ｍｅａｎｉｎｇ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　ｏｆ　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）；被证实的事

实（ｔｈａｔ　ｏｆ　ｔｈｅ　ｆａｃｔｓ　ｈｅｌｄ　ｐｒｏｖｅｎ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　ｏｆ
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）；恰 当 的 论 证 （ｔｈａｔ　ｏｆ　ｌｅｇａｌ　ｃｏｎｓｅ－
ｑｕｅｎｃｅｓ　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　ｔｏ　ｔｈｅ　ｐｒｏｖｅｎ　ｆａｃｔｓ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
ｏｆ　ｃｈｏｉｃｅ　ｏｆ　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）”［２］（Ｐ１１），并 称 其 为“片

段性决定”（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　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）。这形象地说明

包括法律解释在内的各种方法，旨在完成有限的

任务。从法律适用整体来看，某一方法（如法律解

释）的单独运用类似于盲人摸象，只能获得“碎片

化”的局部结论。
国内学界 提 出 过 更 多 的 方 法———法 律 发 现、

法律推理、法律解释、法律判断、法律论证、法律思

维、法律拟制、利益衡量、漏洞补充等等。同样，现
在的问题是：其一，法律解释是基础性的、相对独

立的方法吗？其二，如果对第一个问题给予肯定，
那么法律解释与其他方法的关系如何？它们之间

有重叠吗？其三，法律解释内部的争论如何平息。
譬如说，以下几个主题仍然长久的处在争论之中：
其一，在一份冗长而又标准混乱的解释方法清单

中，哪些堪称真正的解释方法：文义解释、上下文

解释、体系解释、历史解释、法意解释、目的解释、
社会学 解 释、比 较 解 释、扩 张 解 释、限 缩 解 释，等

等；其 二，法 律 解 释 的 目 标：主 观 与 客 观 之 争；其

三，法律解释的范式：本体与方法之争；其四，法律

解释权界碑：立法与司法之争。
显而易见，在不同理论体系中，法律解释的意

义以及对 于 法 律 适 用 的 重 要 程 度 有 着 巨 大 的 差

别，这自然导致了中外学者对上述提问非常不同

的回答。而在笔者看来，只有通过法律方法的体

系化整理，才有望评析各种理论解说的优与劣，还
法律解释一个合理的定位。

　　二、法律方法的体系

陈金钊教授指出，法律方法的体系有 着 不 同

的表达，至少有三条路径：其一，以法律发现建构

法律方法体系；其二，以法律解释作为法律方法的

体系；其三，以法律推理为最高方法的概念，用推

理涵盖所有方法。陈教授主张“在发现的逻辑下

建构体系”，“这就是以法律发现作为司法首要使

用的方法，以法律推理为最后要使用的方法。中

间的包括法律解释、法律论证、利益衡量（价值衡

量），漏洞补充、法律分析等方法。”［３］（Ｐ１９１）

在笔者看来，第二条路径不仅无助于 澄 清 法

律解 释 的 困 境，甚 至 本 身 就 是 造 成 混 乱 的 原 因。
以解释的名义进行名目繁多的方法分类，事实上

将其他方法纳入了解释之中。另一方面，第一与

第三条路径，似乎非常相似，为何陈教授更看重前

者呢？究其缘由，是因为“在发现的逻辑下建构体

系”，“强调 了 发 现 的 逻 辑，而 否 定 了 司 法 中 的 创

造。”［３］（Ｐ１８６）这与 其 重 视 形 式 法 治 的 一 贯 主 张 相

契合。
显然，法律方法体系的建构难言“中立”，背后

必然潜藏着人们对法律适用的基本看法。用卢勃

列 夫 斯 基 的 话 说，“裁 判 理 念（ｉｄｅｏｌｏｇｙ　ｏｆ　ｔｈｅ
ｊｕｄｉｃｉａｌ　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）澄 清 了 和 最 终 证 成 了 法 院 应 该

如何适用法律。它定义了法院适用法律的总体方

向和态度。”［２］（Ｐ２６６）它 大 致 可 分 为 三 类：严 格 裁 判

理念（ｉｄｅｏｌｏｇｙ　ｏｆ　ｔｈｅ　ｂｏｕｎｄ　ｊｕｄｉｃｉａｌ　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），自
由裁 判 理 念（ｉｄｅｏｌｏｇｙ　ｏｆ　ｔｈｅ　ｆｒｅｅ　ｊｕｄｉｃｉａｌ　ｄｅｃｉ－
ｓｉｏｎ），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裁判理念（ｉｄｅｏｌｏｇｙ
ｏｆ　ｔｈｅ　ｌｅｇａｌ　ａｎｄ　ｒａｔｉｏｎａｌ　ｊｕｄｉｃｉａｌ　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）。

作为法律方法体系的宏观层面，裁判 理 念 从

根本上决 定 了 法 律 解 释 多 大 程 度 上 可 以 超 越 文

义，究竟应当服从立法者抑或是主张创造，以及人

们对法律解释权（能动）的承认与宽容。这使得我

们无法在一个抽象语境中进行讨论。反过来讲，
笼统地说法律解释并非方法，这种观点不堪一驳。
为了行文进一步展开，笔者选择在“兼顾合法性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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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性的裁判理念”① 下重构法律解释，这当然包

含了我们对中国司法的理解和美好期望。
在裁判理念的观照下，还需要将各类 具 体 的

方法纳入一个理论框架予以说明。如此，必须面

对法 律 方 法 论 研 究 的 两 个 基 本 路 径 （ｂａｓｉｃ
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）：描 述 性 的 和 规 范 性 的。一 方 面，从

描述 性 维 度，以 案 例 为 对 象 形 成“决 定 模 式”
（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ｌ　ｍｏｄｅｌｓ），对法律适用的操作过程进行

整理。另一方面，规范性维度要求为法律适用提

供评判的准据。也就是说，要求对法律适用进行

内部评 价（ｉｎｔｅｒｎａｌ　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）和 外 部 评 价（ｅｘ－
ｔｅｒｎａｌ　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）。所谓内部评价是指从法律体

系内部展开，强调司法裁判与法律规范的一致性

（ｃｏｎｓｉｓｉｔｅｎｃｙ）；而外部评价则以法外的价值体系

（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　ｓｙｓｔｅｍｓ）为视角，关注司法裁判的政

治功 能、道 德 评 价 和 工 具 性 价 值 等 诸 多 方

面。［２］（Ｐ６２～６４）当然，这种评价离不开裁判“理念”给

定的“坐标”。总之，重构法律解释需要同时在描

述 性 维 度 上 予 以 说 明，在 规 范 性 维 度 上 澄 清 其

作用。
基于此，笔者更倾向于以法律推理为核心，建

构法律方法体系。之所以如此，首先，法律推理非

常适合描述法律适用的过程。在亚里士多德传统

中，推理被分为四类：证明的推理、论辩的推理、争
执的推理和只适合于特殊学科前提出发的错误推

理。法律推理主要是论辩的推理，即从一些能使

得多数人接受的意见出发的推理。这样，法律推

理能够以法庭辩论为原型，复现从推理起点到结

论的导出过程，亦即通过法官、诉讼参与人以及社

会大众的论辩，形成推理的 前 提 集———事 实 集 与

规范集，并最终得出结论。其次，法律推理能够很

好的解说“通过论证的适用”，深化法庭辩论中“争
点”的描述（当然包括关于解释的争议）。正如阿

列克西所言，“每个适用性商谈必然包含一个证立

性商谈（适用性商谈的结果依赖于证立性商谈），
这一事实禁止我们将适用性商谈与证立性商谈视

为两种独立 的 商 谈 形 式 来 相 互 对 立。”［４］（Ｐ６２）质 言

之，法律推理正是经过诸多局部“论辩”，将经过论

证的、获得共同认可的（可能是暂时的）结论，添加

进推理前提集的过程。进而，对法律解释的描述

加入了论辩的内容，并将法律解释与其背后的实

质性依据（理由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。第三，从规

范性维度来看，通过推理链条的重构，法律推理更

容易得到验证和评估，完成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。

可以利用现代非形式逻辑的图解技术，将论述链

条予以清晰化，并弥补其中隐含的论述。从推理

的结 构 来 看，法 律 解 释 是 从 推 理 大、小 前 提 跳 跃

（ｊｕｍｐ）———非演绎的———向结论之中，对规范前

提的 改 变，或 插 入 的 一 类 前 提，由 此 使 得 推 理 成

立。以文义解释为例，由（１）规范Ｒ和（２）语用规

则 Ｗ，就得出“通 过 Ｗ 对Ｒ的 解 释”的 规 范Ｒ’：
（２’）（ｘ）（Ｍｘ→ ＯＲｘ）。佩岑尼克称其为法律内

部的转换，当从一组包括法源文词的陈述到得出

有关某种规范的解释的结论，就完成了法律解释

的跳越（ｌｅｇａｌ　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　ｊｕｍｐ）。因而可以说，
法律解释是完成“跳跃”的一种方式；从论证的角

度来说，它是诸多论证图示中的一种。在阿列克

西那里，仅就论证形式而言，它并没有特别之处。
法律解释之所以地位显赫，其原因在于：与其他论

证形式相比较，它是一种“权威性论述”。不难看

出，通过法律推理论述链条的重构，法律解释在规

范性研究的视角下，同样得到了很好的说明。

　　三、法律解释的方法论意义

一如上述，将法律解释置于法律推理 的 框 架

下，使得其加入了“论辩”的维度，这恰恰肯认了法

律解释相对独立的方法地位，同时也理顺了法律

解释与其他方法（尤其是法律论证）的关系。
人们之所以普遍认为法律解释是一种独立的

方法，是因为它在文字载体出现歧义的情况下，指
引人们寻找、阐释和争论法规范的意义。因而，解
释方法能够给予人们法律思维一个定向的指引。
而这种指引，某种程度上只有结合关于法律解释

的论辩，才能得到更好的解说。因为，第 一，法 律

解释出现于分歧之处，无争议则无须解释，径直贯

彻执行即可。第二，针对异议，提出不同 的 解 释，
其背后须有依据（理由）。如据阿列克西的分析，
语义学解释要给出语用规则 Ｗ，发生学解释要给

出立法者意图Ｒ，目的论解释要给出追求目标Ｚ，
等等。从根本上说，“解释的最高任务是深层次的

考证”［５］（Ｐ９），是对 部 分 遗 失、毁 损 的 法 律，依 据 文

本的“有机整体性”原则，恢复原貌的过程。据此，
无法提出直接依据（理由）的———如扩张、限 缩 解

释，不构成解释的方法；历史（法意）解释和目的解

释，涉及解释目标主客之争，有必要重新规划。这

是后话了。第三，在论辩中，由于各解释方法依赖

不同类型的依据（理由），仅有形式上的刻画就显

得不够用。这要求，将法律解释的依据（理由）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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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为相关的“证据”。正如沃尔顿所言，“解释的合

理性是在对话篇和对话语境基础上根据证据来评

价的。”［６］（Ｐ１９８）因而，各种法律解释的方法，应当开

发出相应的对话类型和证据目录。下文我们将看

到，这大大拓展了法律解释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的

可用性。
不难看出，法律解释的意蕴在于引导 人 们 寻

找重构法律的“证据”，以及围绕这些“证据”展开

辩论。当然，“这种解释是趋向非决定性的。它们

可能是合理的，也可能是不合理的。”［６］（Ｐ１９７～１９８）梁

慧星教授在《裁判的方法》中列举过一个有趣的例

子，江平、魏振瀛、王卫国和梁慧星四名法学家对

《民法通则》第１３８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解释发生了

分歧，即在诉讼时效过后债务人表示自愿履行而

未履行，债权人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债务人履行，
法院是否依据第１３８条支持债权人的主张？梁慧

星和魏振瀛教授主张可以依据第１３８条，江平和

王卫国教授则认为不能依据该条。其争论焦点在

于，如 何 解 释 “当 事 人 自 愿 履 行 的”这 一 句

话。［７］（Ｐ８３～８６）争论的结果，这里不多谈。举这 个 例

子是想说，在法律解释的问题上，没有人能够垄断

“真理”，甚至参与《民法通则》立法的江平教授也

不能断言他的解释一定优于其他人。正如帕特森

所言：“服从规则从本性上讲是主体间性的，由于

同样的原因，解释也是必须这样。解释作为一种

规范性活动的思想要求解释的过程是一个实践过

程，而不是与自己的私人交谈。”［８］（Ｐ１３３）

法律解释的分歧，最终需要通过法律 论 证 予

以消解，本质上是对各解释方案背后的实质性理

由进行权衡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卢勃列夫斯基提出

了“操作解释”（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　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）的 概 念。
“‘操作解释’被嵌入法律论证，而作为一种实践推

理的形 式，目 的 是 对 法 律 裁 决 的 证 立。”［９］（Ｐ２１）因

此，这 里 的 法 律 解 释，毋 宁 说 是 论 证 图 式

（ａｒｇｕｍｅｎｔ　ｓｃｈｅｍｅｓ），旨在为某种主张进行辩护。
其特殊性端在于，它具有法教义学的属性，是一种

权威性论述。阿尔尼奥适切地指出：“法教义学旨

在澄清有 效 法 规 范 的 内 容 和 对 其 展 开 系 统 性 重

述。根据这些任务，它被认为是具有双重功能的

法律实践：解释和体系化。”［１０］（Ｐ７５）因而，作为法教

义学方法的法律解释，本身就具有法律科学的实

践品格。法律解释之所以长久以来被看作法律方

法的主干部分，端在于近代以降人们将法律作为

“宗教教义”看待。

在法律推理之下对法律解释进行重 构，也 就

是主张将法律解释的多值选项交给程序性的“法

律论辩”进行筛选。譬如，历史解释就要提出立法

资料作为“证据”，有必要时还要询问参加立法的

人员，随之转向探究型对话以求“真”———何 为 立

法原意？上文江平教授作为参与立法的法学家，
对《民法通则》第１３８条的意见，即转化为历史解

释的相关“证人证言”。再譬如，社会学解释就要

提出解释结果对社会影响的预测，这也意味着各

方可能对社会调查的诸多细节展开争论———调查

的中立性、方法、目标人群、数据处理，等等。

　　四、应当做“减法”的解释方法

将法律解释定位于面对个案事实释放（多种

可能的）法规范的意义，从根本上说是放低了人们

对它的期待。而在笔者看来，随着法律方法体系

的完善，还 可 以 进 一 步 对 法 律 解 释 做“减 法”的

处理。
具体来说，首先，法律解释应当放弃对法律适

用的“正确性担保”。人们之所以渴望在各种解释

方法之间，排定适用的顺序，其根本原因在于，认

为通过法律解释就能够获得“正确”———公 正 的、
正义的、合理 的、可 接 受 的———的 结 果。然 而，可

以肯 定 地 说，法 律 解 释 无 法 独 自 完 成 这 一 任 务。
法律解释“原本就不是为寻求正确答案而来的，法
律解释只是为法律论证提供了命题，命题本身的

正确与否不是靠命题来完成的，它只能通过法律

论证的方法来加以解决。通过法律论证，法官们

可以进行比较与鉴别，从各种解释结果中找出最

好的答案。”［１１］（Ｐ１７１）在这个意义 上，笔 者 同 意 凯 尔

森的意见，即“若‘解释’之要务在于发现待适用规

范之意义，则其结果便只能是确定解释对象所代

表之框架，并 认 知 框 架 内 之 多 种 可 能。”［１２］（Ｐ９９）而

在“框架秩序”内，法律解释的某种可能与另一种

可能相比，分辨优劣并不是解释之任务。
其次，根据法律解释的基线———文义，设定解

释方法运用的限度。哈特曾主张根据法律规则核

心地带（ｃｏｒｅ）和开放性结构（ｏｐｅｎ　ｔｅｘｔｕｒｅ），区分

疑难案件与简单案件。德沃金的批判，证明这一

方案并不能获得成功。然而，仅就法律解释来说，
语义学标准依然非常有用。在佩岑尼克看来，文

义解释（ｌｉｔｅｒａｌ　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）涵盖了规则语义学

上的核心地带以及外围的不确定的部分，这与哈

特 的 主 张 基 本 一 致；限 缩 解 释 （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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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），则将范围限制在无可争议的核心

地 带，排 除 了 不 确 定 的 部 分；目 的 性 限 缩

（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），则是在核心地带又做了一次限缩，它
是基于目的论的实质性考量，排除了在语义学上

毫无争议的某些部分；扩张解释（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　ｉｎｔｅｒ－
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），是在文 义 解 释 的 基 线 上 向 外 延 伸，其

限度已经发挥到 语 义 基 线 的 极 致，有时候甚至已

经 踏 入 了 造 法 的 领 地；造 法（ｃｒｅａｔｉｏｎ　ｏｆ　ａ　ｍｏｒｅ
ｇｅｎｅｒａｌ　ｎｅｗ　ｎｏｒｍ）显 然 已 经 不 属 于 解 释 的 范 畴，
它超出了规则不确定的部分，属于语义所不及之

处。［１３］（Ｐ３１７～３１８）虽然，这 种 区 分 是 模 糊 的、弹 性 的，
但依然能够说明，法律解释是在法秩序框架内对

法律意义的释放，它不是造法，即便扩张解释与造

法有时只有一纸之隔，仍不能将其混同。
在笔者看来，不妨将扩张解释统统归为造法。

虽然，这种主张有莽撞之嫌，但考虑到在法律推理

框架下，法律 原 则 的 适 用 和 类 比 推 理② 完 全 能 够

处理规则漏洞，法官造法已经有足够的“途径”，法
律解释完全可以退出这一极具争议的地带。也就

是说，当尝试解释方法，得出远离文义结果之时，
或许更明智的选择是：干脆放弃通过解释来推进

法律推理（连接论述链条），避免“节外生枝”。可

以说，这进一步限定了法律解释运用的范围，将关

于法律解释的“争议”限缩在文义范围内有限的几

个选项之中。
再次，化繁就简，重新规划解释方法。一如上

述，现有的法律解释方法清单，既冗长又混乱。我

们需要基于做“减法”的思路，重新清理。标准应

设定为，解释方法需有直接的依据（理由），并能够

转化成可供“法律论辩”的相关证据。简单地说，
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类解释的方法：一是文义解释

的方法：普通文义解释、专门含义解释；二是体系

解释的方法：上下文解释、法体系解释（包括在判

例为正式法源的法律体系中，根据判例的解释）；
三是历史解释的方法（法意解释）；四是目的解释

的方法；五是社会学解释的方法。其他的所谓的

解释方法，要么可以融入上述基本的解释方法之

中，要么根本就不能算作真正的解释方法。譬如，
比较解释的方法，在某一法律体系内部的比较解

释其实就是体系解释的方法；而跨法域的比较解

释，因其脱离了特定法律体系的“框架秩序”，不构

成解释方法，只具有理论研究的意义。
在我们看来，法律解释主要是面向法 律 规 则

的，是对规则的阐明。一方面，一般来说文字载体

的法律规则具有有限的意义范围，法律解释能够

从文义、上下文（体系）、立法史资料、法的目的等

素材中找到解释的依据，形成可供选择的几个选

项（很难想象最终会出现数十种或更多的解释结

果，若果真如此，那么很可能是立法技术出了大问

题）。另一方面，规则漏洞完全能够通过其他方法

进行补充，无需强解释之所难。一言以蔽之，法律

解释在有限的意义上可以看作一种智识性的认知

活动，旨在面对个案释放法律规范的意义，它不能

无中生有，更不应该成为波斯纳所言的“变色龙”。

　　五、法律解释的规则

尽管法律解释学已经取得了相当的 成 就，但

是实务界的同仁常常仍旧不以为然。归根到底，
解释方法庞杂，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。因而可以

说，解释方法不仅需要在法律方法体系中找准定

位，还需要重视整理“解释规则”以增强实践的可

操作性———“把复杂的解释理论转化为简 约 的 解

释规则”。“简约的法律解释规则代表了‘学了容

易懂，懂了就能用’的方法。”［１４］（Ｐ１０５）

在本文的理论脉络中，解释方法已经做了“减
法”的处理，这使得相应的解释规则更容易把握。
概括地说，第一，“节约”规则。虽然，法律解释的

元规则（排序规则）从根本上是不必要的，但在解

决解释冲突上，某一方（诉讼参与人或法官）试图

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摸索法规范的意义，仍应当遵

循“经济”的节约规则———亦即简单的解释方法奏

效之时，无需寻求复杂的解释方法。也就是说，解
释方法的运用可以依据由简入繁的原则，从文义

解释 开 始，经 由 体 系 解 释 到 历 史 解 释，到 目 的 解

释，最后运用社会学解释。第二，“无争议无解释”
规则。从法律适用的过程来说，没有出现关于法

律文本（词语）的争议，则无需解释。换句话说，并
非每一 次 法 律 适 用 都 需 要 解 释。第 三，“明 确 依

据”规则。一如上述，有无直接的依据（理由），是

我们清理法律解释方法的标准。同样，它也是规

划“节约规则”的依据。更重要的是，据此有望开

发出关于法律解释的对话类型和证据目录。（见

表１）
不难看出，将解释方法与其背后的实 质 性 依

据（理由）相 结 合，并 最 终 追 溯 到 有 形 的 相 关“证

据”，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法律解释的范式之争（本

体与方法之争）、解释目标的主客之争。当然，从

根本上讲，是将法律解释的争论分解，化约为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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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背后清晰可辨的实质性依据（理由）；而对于

解释的多值选项，则提交给程序性的法律论辩做

出最终的选择，亦即在相应的对话中，遵守论辩规

则，寻求信息、排除谬误和互相说服。最 终，法 官

通过权衡各方理由的分量，给出结论。如果，权衡

出现僵持状态（ｓｔａｌｅｍａｔｅ　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），则只能求助

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。这也说明，法律解释同样

不存在“唯一正解”。

表１　法律解释方法

文义解释 体系解释 历史解释 目的解释 社会学解释

实质性依据（理由） 语义（普 通 含 义、专

门含义）

法体系的 意 义 勾 连

（上 下 文、部 门 法、

判例、逻辑－概念）

法 意（发 生 学 意 义

上 立 法 的 主 观

原意）

法 目 的（当 下 法 目

的客观重构）

社 会 效 果（法 律 解

释结果的评估）

转化为相关“证据” 词典、词义考证 法律文本、判例 立法资料 法规范具 体 的 目 标

或任务

社会学调查

对话类型 说服型对话、调查型对话、寻求信息型对话等等

→复杂程度 简单 复杂

　　在上述三项“解释规则”的指引下，我们还能

够继续挖掘各解释方法的“二阶规则”———文义解

释的规则、体系解释的规则、历史解释的规则、目

的解释的规则和社会学解释的规则，形成更加完

整的规则体系。可以想见，这将大大增强法律解

释方法的可操作性，更大程度上满足司法实践的

真实需要。篇幅所限，这一问题，只有留待另文讨

论了。

注　　释：

①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裁判理念具有“中庸”的特征，它一方面

避免脱 离 法 律 展 开 司 法 的“非 理 性 的 谬 见”（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ｉｃ

ｆａｌｌａｃｙ），另一方面避 免 形 式 逻 辑 僵 化 运 用 的“过 度 理 性 谬 误”

（ｕｌｔｒａ－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ｉｃ　ｆａｌｌａｃｙ）。换 句 话 说，它 既 接 受 了 严 格 裁 判

理念的合法性要求，同时又同意自由裁判理念关于司法裁判过

程的经验性描述，承认 其 复 杂 性，尤 其 承 认 司 法 裁 判 中 包 含 不

可回避的价值判断。最 终，合 法 性 以 形 式 合 法 性 来 对 待，即 接

受与法律规范具有一致性的裁判结果；合理性被定义为裁判结

果具有好的理由所适当证成。

②阿列克西将类比与涵 摄、权 衡 并 列，作 为 三 种 法 律 适 用 基 本 形

式之一。类比推理主要 用 来 应 对 规 则 漏 洞 的 情 形。它 是 从 规

则阙如处出发的，通过刻画待决案件与经典案例或者类比规则

的相似 性，间 接 从 法 律 规 则 出 发 的 法 律 推 理。参 见：Ｒｏｂｅｒｔ

Ａｌｅｘｙ，Ｔｗｏ　ｏｒ　Ｔｈｒｅｅ？［ＥＢ／ＯＬ］．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ｓｔｅｉｎｅｒ－ｖｅｒｌａｇ．

ｄｅ／ｕｐｌｏａｄｓ／ｔｘ＿ｃｒｏｎｄａｖｔｉｔｅｌ／ｄａｔｅｉ－ｄａｔｅｉ／９７８３５１５０９６０８９＿ｐ．ｐｄｆ，

２０１２－０８－２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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